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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

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16日收到

新疆建发梵宇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发梵宇”）的通

知，建发梵宇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

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共计 161,779,192 股股份（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 15.9367%）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相关

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取得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至此，公司控股股东变

更为建发梵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

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公司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5年 9月 24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

子玲与建发梵宇签署了《关于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胡

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拟向建发梵宇

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161,779,1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5.9367%。同时，任伟承诺自交割日起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除其拟

转让股份之外的 10,238,094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85%）所对应的根据

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



讨论、决议的事项的表决权。上述放弃权利的效力及于因送股、转增股、配股等

变更而作出相应调整的股份，放弃期限为自交割日起算的 36个月内。本次权益

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转让双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相关股份过户情况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建发梵宇转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相关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转让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胡津生 45,144,546 4.4471% - -

常世平 34,600,800 3.4085% - -

董书新 27,923,586 2.7507% - -

任伟 13,650,792 1.3447% 10,238,094 1.0085%

尹宝茹 13,227,608 1.3030% - -

张义生 11,010,594 1.0846% - -

鲍建新 14,254,408 1.4042% - -

王子玲 12,204,952 1.2023% - -

建发梵宇 - - 161,779,192 15.9367%

注：自股份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任伟放弃 10,238,094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1.0085%）所对应的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

论、决议的事项的表决权。上述放弃权利的效力及于因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作出相应调整的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建发梵宇直接持有公司 161,779,192股股份，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5.9367%，可支配公司 15.9367%的表决权。公司控



股股东变更为建发梵宇，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

木齐市头屯河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建发梵宇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新疆建发梵宇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4年 12月 20日

营业期限 2024年 12月 20日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额 100,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共青城梵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6MAE7K6FJ5X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阳澄湖路 98 号能建

大厦 33 层 3301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二）建发梵宇的股权控制关系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相关股东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建发梵

宇持有的股份在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4、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变更

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致。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7日


